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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委員會 115年度海洋教育多元推展計畫 

徵件公告 

主旨：海洋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為鼓勵社教及博物館所、各級學校參與海洋

教育多元推展，增進全民對海洋的認識與關注，培養愛海、永續的核心

價值，並強化國民對海洋事務的參與意識，透過海洋教育推廣，提升學

生與大眾對於海洋生態、資源永續與國家海洋政策的理解，特制定本計

畫，俾喚起各界對於海洋議題的共識與行動力。 

公告事項： 

一、請欲提出合作案申請者，配合下列事項辦理： 

(一)合作對象及資格條件： 

1. 公立之博物館、社教館所及大專校院。 

2.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視為不符申請資格： 

(1) 五年內曾有執行政府計畫之重大違約紀錄者。 

(2) 三年內因執行政府計畫受停權處分，且停權期限尚未屆滿者。 

(3) 欠繳應納稅捐尚未繳清者。 

(二)申請作業： 

1. 申請日期： 

(1) 即日起至 114年 12月 1日下午 5時止。 

(2) 應於申請期限內，至海洋委員會「海洋領域補助計畫管理資訊系

統」完成計畫申請作業(預計 114年 11月上線，上線後公布網址)。 

(3) 各項申請資料正本亦請同步以郵遞寄送或專人送達方式提送本

會(地址：806614 高雄市前鎮區成功二路 25 號 4 樓)科技文教處

收，並應以本會提供之信封封面格式(附件 10)，黏貼於外信封，

並勾選徵件類別，以郵戳為憑(親自送達者以本會收文登錄時間

為憑)，逾期、未依本會提供信封格式或未勾選徵件類別者，概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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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受理，亦不退還所寄文件。 

2. 申請文件格式 

(1) 申請文件應包含：申請表(附件 1)、計畫書(附件 2)、執行承諾書

(附件 3)、未違反公職人員利益衝突迴避法切結書及事前揭露表

(附件 4)、其他佐證資料(提案計畫倘有結合其他合作單位、團體

或相關機關(構)，請提供合作意向書或相關參考文件尤佳，無則

免附)。 

(2) 以 A4 規格中文(字形為標楷體)撰寫，雙面印刷，直式橫書編排

並編目錄頁、頁碼，其餘以附錄(提案單位過去執行績效或行政配

合情形)、圖片及照片補充。影本證明文件應加蓋與正本相符章。 

(三)合作項目徵件類別： 

1. 海洋巡迴教育 

(1) 於全臺、外離島之社教館所或場域辦理「海洋教育嘉年華」，並配

合本會國家海洋日活動，辦理巡迴教育展示。 

(2) 製作海洋互動教材，提升一般民眾知海意願及樂趣。 

(3) 舉辦海洋教師研習活動，增進海洋教學知能。 

(4) 舉辦學生職涯探索體驗營，促進學子對海洋職業之認識。 

(5) 針對特殊教育和偏遠地區學生舉辦「海洋有愛、學習無礙」等活

動，實現平權共融。 

2. 職涯探索及知海系列講座教育推廣 

(1) 運用參訪、體驗、講座、論壇、研討或其他多元方式，邀請學生

參加，探索及認識海洋職涯領域，啟發向海發展興趣與熱忱，期

使渠等未來選讀系所、研究深造及就業能朝向海洋領域思考發展，

厚植我國海洋人才能量。 

(2) 舉辦知海系列講座，結合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SDGs)議題，邀請

國內外具備學術或實務之海洋領域學者專家，辦理以海洋為主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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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主題內容，北、中、南、東至少各舉辦 1場講座活動，並邀請

社會大眾共同參加。 

(3) 設計製作海洋科學教材，並配合本會國家海洋日活動，辦理教學、

展示及體驗活動。 

3. 辦理海洋教育國際研討會 

邀請國內外專家學者，舉辦國際海洋教育研討會，藉由學術研討

會公開徵稿、進行討論與交流，以「聯合國海洋科學促進永續發展十

年(2021-2030)」中挑戰十之四大主軸「文化連結」、「傳播」、「教育」、

「知識系統」等為研討會之主題，促進國內外海洋教育合作與知識共

享。 

(四)經費額度及執行期程 

1. 合作經費：每案原則新臺幣 200萬元。 

2. 執行期程：自 115年計畫核定日起，至 115年 11月 30日止，並

需在 115年 12月 14日前辦理結案。 

3. 經費額度及執行期程，經審查決議具重要意義之提案，不在此

限。 

4. 本案執行經費俟立法院完成預算審議程序後始得動支，倘 115年

度預算經立法院刪除或刪減預算金額，合作金額將配合調整。 

(五)合作原則及經費用途： 

1. 採競爭型審查機制，計畫以 115年度執行為限。 

2. 同一單位每年至多申請 1案。 

3. 本合作計畫為經常門費用，合作單位不得將本計畫合作經費運用於

購置金額 1萬元以上之資本門支出(如材料費、機具費等)；以配合

款自行支應資本門費用者，不在此限。 

4. 本計畫合作分攤經費以計畫執行所需之業務費為原則，包括通訊費、

運費、國內外旅費、租金(不含房租)、保險費、臨時人員酬金(如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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潔、安全維護、調查、資料建檔等勞務服務費或潤稿、編輯、印刷、

排版、設計等專業服務費)、酬勞性費用(如講座鐘點費、出席費與

稿費等)等業務費，不包括硬體設備採購、媒體宣傳費、水電費、專

職人員薪資、獎金等費用。 

5. 各項合作分攤經費請參考「中央政府各機關學校出席費及稿費支給

要點」、「各機關聘請國外顧問、專家及學者來臺工作期間支付費用

最高標準表」辦理。 

6. 臨時人員酬金不得低於勞動基準法所訂之最低基本工資或時薪標

準，且不得逾總合作分攤經費 30％。 

7. 合作申請單位之分攤比例應為計畫總經費之 30％以上。 

(六)審查辦法：依本會 115年度海洋教育多元推展計畫申請與執行須知第

七點規定辦理審查。 

(七)經費撥付、核銷及結案： 

1. 第一期款：於計畫審查通過後撥付第一期款(以 70%為上限)。 

2. 第二期款：合作單位應於 115年 9月 30日前執行完成本會分攤經

費至少 50%，並檢附已執行經費收支明細表(如附件 6，非機關(構)

或大專校院者請併附原始憑證)，由本會辦理第一期款核銷轉正事

宜，始預撥第二期款(累計撥付 100%)。 

3. 結案：合作單位應於當年度執行達期末進度時(115 年 12 月 14 日

前)，提送成果報告書(如附件 7)、全案執行經費收支明細表(如附件

8，非機關(構)或大專校院者請併附原始憑證)、經費分攤表(如附件

9)、合作經費清單(如附件 10)、1部 5分鐘活動影片精華、20張活

動照片紀實(請提供雲端連結或 USB隨身碟等)等相關資料，送本會

審查核銷結案。 

二、其他未盡事宜依《本會 115年度海洋教育多元推展計畫申請與執行須知》

及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三、申請提案相關資料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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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附件 1：申請表 

(二)附件 2：計畫書 

(三)附件 3：執行承諾書 

(四)附件 4：未違反公職人員利益衝突迴避法切結書及事前揭露表 

(五)附件 5：著作權授權同意書 

(六)附件 6：第一期款執行經費收支明細表 

(七)附件 7：成果報告書 

(八)附件 8：經費收支明細 

(九)附件 9：經費分攤表 

(十)附件 10：合作經費清單 

(十一)附件 11：經費調整對照表 

(十二)附件 12：信封封面 


